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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六工作组 

（可转让货物单证）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24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纽约 

  

   

 

 秘书处的说明 

 

 概况介绍：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可转让货物单证的项目 

 

本说明简要介绍了新的文书草案（进行中工作）所设想的可转让货物单证主要

特征。该说明由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编写，以便利相关行业机构之间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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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介绍：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可转让货物单证的项目 

 

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第六工作组目前正在拟订一项

关于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新的文书。1虽然提单在海运部门被广泛用作物权凭证，

但由铁路、公路和航空承运人签发的通常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经常称为“运

单”）无法发挥这一功能。该新的文书旨在创建一种称为“可转让货物单证”的

新型物权凭证，此种单证可以就在多式联运或单式运输中使用任何运输方式的

货物运输发挥类似于海运提单的功能。 

2. 自贸法会于 2022 年将该专题分配给第六工作组以来，该工作组已在维也纳

和纽约举行了三届会议，以审议关于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新的文书的一套初步条

文草案。下一届会议定于 2024年 5月 6日至 1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3. 以下各段概述了新的文书草案（进行中工作）设想的可转让货物单证主要

特征。该新的文书草案鼓励并支持使用可转让电子货物记录，但工作组尚未审

议相关条文草案。应当指出的是，为避免有疑问，这些主要特征反映了工作组

的工作假设，在今后的届会上仍有可能对这些假设进行修订或调整，以便例如

充分述及相关行业机构的需要和关切。 

 

 缘何有对可转让货物单证的需求？ 

 

4. 物权凭证可以为方便在途货物的买卖而转让给他人。这在国际贸易中尤为

重要，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运输可能颇费时间，或必须在在运过程（例如多式

联运）中重新装货，当事人可能希望能够出于资金、运营或战略上的原因而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货物。此外，诸如信用证等物权凭证可以为提供贸易融资

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更好的担保。2  成为物权凭证的持有人，银行和金融机构

即可对货物行使控制权。总而言之，物权凭证可以让国际贸易具有灵活性，也

可便利贸易融资的使用。贸易法委员会正在拟订的可转让货物单证旨在作为物

权凭证，从而填补在不涉及海运段的多式联运和单式运输上的空白。 

 

 谁将签发可转让货物单证? 

 

5. 工作组目前设想让作为合同承运人行事的任何运输经营人都可以签发可转

让货物单证，而不论该人本人是否履行运输。这包括与发货人订立运输合同并

因而承担履行合同责任的任何铁路/公路/航运承运人或货运代理。 

 

 如何签发可转让货物单证? 

 

6. 目前还设想的是，可转让货物单证应列明按不具名人的指示和按记名人的

指示开具或向无记名持单人开具。虽然文书草案没有就需要签发多少份正本做
__________________ 

 1 在 2019 年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关于今后可以开展就便利货物运输特

别是欧亚间铁路运输拟订一项可转让运输文书的工作的建议。该建议指出，不同于海运提

单，铁路运单不能作为物权凭证，并且无法用于信用证结算和融资。铁路运单的功能有限也

制约了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增加了进口商的资金压力，也使出口商面临回款风险。 

 2 信用证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贸易融资工具，它对于促进国际贸易交易中合作伙伴间的信任仍然

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买方和卖方以前未曾交易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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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规定，但它设想一套出具多份正本的可转让货物单证应注明该套单证中的正

本份数。 

 

 可转让货物单证与由同一个运输经营人签发的运输单证是什么关系？ 

 

7. 工作组目前认为，作为一项缺省规则，对于由被要求签发可转让货物单证

的同一运输经营人签发的（可转让或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应通过对新的文

书草案的适当提及而作为可转让货物单证。所设想的是，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

合会的多式联运提单可以经适当提及新的文书草案而作为可转让货物单证。 

8. 作为一项后备规则，目前的设想是，如果国内法禁止运输单证作为可转让

单证（如《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统一规则》第 6.5 条），可转让货物单证可以

作为补充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的单独单证另行签发。同一个运输经营人不得就

同一批货物签发两份可转让单证。 

 

 文书草案如何会影响运输经营人、发货人和收货人的权利和义务及其在可适用

国际公约或国家法律下的赔偿责任? 

 

9. 该文书草案目前的假定是，可转让货物单证的签发和转让原则上不应影响

运输经营人、发货人和收货人在可适用国际公约或国家法律下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如果可转让货物单证持单人获得了对在途货物的控制权，那么对货物的

任何原有权利都将不复存在，而这显然会影响发货人在可适用国际公约下的权

利。 

10. 该文书草案旨在避免对国际货物运输现有赔偿责任制度构成干扰。目前的

设想是，有关运输经营人赔偿责任的问题一般将根据运输合同管辖法律处理，

但运输经营人对工作组尚未讨论的关于就可转让货物单证下错误交付所承担的

赔偿责任除外。 

 


